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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的意见》决策部署，研究起草进一步完善中央金融机

构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机制的通知，明确规定国有金融资

本收益收缴范围、申报和上交程序、收益上缴比例等内

容，旨在加强国有金融资本收益审核管理，进一步压实

国有金融资本收益上交主体责任，更好保障国家作为国

有金融资本所有者的权益。

（二）研究优化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等不良资产处置

制度。梳理统计财政部驻各地监管局和中央金融企业报

送来的不良资产处置情况相关报告，系统总结中央金融

企业在呆账核销、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和贷款减免三方面

存在的问题、典型案例及整改情况等，分类形成问题统

计表，以表格化、清单化方式促进财政监管工作具体落

实。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完善信用卡透支款项呆账核

销条件的建议，对呆账核销制度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起草关于金融企业呆账核销有关情况的报

告，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相关政策。

（三）研究制定金融基础设施财务管理办法。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

见》《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有关要求，商有

关部门研究起草金融基础设施财务管理办法，明确金融

基础设施资产管理与运营、成本费用管理、收益分配、

财务内控、财务监督等内容，推动解决当前金融基础设

施缺乏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部分财务行为不规范、自

由裁量权大等问题。

（四）研究完善全国社保基金管理机制。按照党的

二十大关于“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

有关部署，研究完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绩效考

核体系，细化完善长周期考核机制要求，拟从风险管理、

保值增值等不同维度对基金投资运营情况进行考核，兼

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短期的投资收益和长期的保值增

值目标，在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筑牢长周期投资

理念。

三、坚持严格把关，加强金融企业日常财务监测

管理

（一）开展金融企业财务监测分析工作。定期研究

分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国有保险公司财务运行和风

险状况，对资产负债规模、盈利水平、资产质量等经营

财务指标变化情况进行密切关注，对经营运行中反映的

重点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并相应提出政策及工作建议。

针对多家存在资不抵债等问题的中央金融企业所属子

公司出具管理建议书，督促其切实加强对各层级国有金

融资本运营监测管理。

（二）完成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系统上线工作。3 月，

正式上线运行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系统，推动全国金融企

业决算报表从“人工审核”向“系统自动校验”转变。不

断完善升级系统，试行建立金融企业财务风险动态监测

机制，对中央金融企业及其所属子公司国有金融资本运

营状况实施全级次穿透式监测，重点监控异常值和偏离

度，对潜在风险较高的企业，及时提示预警。

（三）做好中央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确认工作。

根据省级财政部门和中央金融企业报送的 2023 年度财

务快报数据，按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和其他类金融

企业，分类测算各项绩效评价指标标准值，研究并印发

财政部关于 2023 年度金融企业绩效评价指标标准值的

通知，并对中央金融企业报送的绩效评价基础数据和相

关材料进行详细审核，确认相应绩效评价结果。

（四）组织实施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验审。4 月，

财政部启动 2023 年度全国金融企业财务报表集中验审

工作，共收集 2.9 万户企业数据，其中，中央金融企业及

其所属子公司 1.2 万户，地方金融企业 1.7 万户，并编纂

形成《2023 年度全国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数据资料》。修

订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和财务快报体系，建立验审问

题通报机制，督促金融机构提升报表编报规范性。

（财政部金融司供稿）

2024 年，国际合作财务管理工作围绕国际金融组

织和外国政府（以下简称多双边）贷赠款管理，加强多

双边贷赠款合作，完善项目管理措施，强化债务风险防

范管理，优化信息系统，推动多双边贷赠款资金、财务、

债务管理工作高质量开展。

一、加强多双边贷赠款合作，支持国内高质量发展

（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我国利用世界

国际合作财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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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 2024—2025 年备选项目规划的通知》《我国利

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2024—2025 年备选项目规划的通

知》。其中，世界银行规划安排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绿色

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低碳可持续畜牧业发展、

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等领域共计 10 个项目，贷款总额 25

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规划安排环境可持续发展、适应

和减缓气候变化、老龄化与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共计

16 个项目，贷款总额 29.5 亿美元。

（二）全年完成 14 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谈判，

贷款总额 30.68 亿美元 ；完成 12 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

目签约，贷款总额约 28 亿美元 ；完成 3 个全球环境基金

赠款项目签约，赠款总额约 2217.2 万美元。

（三）推动世界银行改革贷款定价，降低贷款成本，

包括增设承诺费宽限期、取消提前还款费用等，与亚洲

开发银行继续扩大人民币贷款使用，支持降低地方债务

负担，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加强多双边贷赠款全过程管理，提高管理

规范化程度

（一）加强对多双边贷赠款项目的统筹规划与指导

培训。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新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法国开发署、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多双边机构，通过举办交流研讨

会、项目督导会等形式，指导、督促各有关单位和地方

做好项目设计、准备与实施。举办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

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培训班，指导相关部门和地方提升项

目申报、准备和实施质量。

（二）优化多双边贷赠款项目签约工作程序，提高

项目签约效率。明确并规范项目调整、延期、取消纪律，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完善项目监督管理机制。压实地方属地管理

责任、项目单位实施主体责任，并利用财政部驻地方监

管局力量，对多双边贷赠款项目进行审核，加强项目全

过程监管。

三、加强多双边贷款债务管理，严防债务风险

（一）加强和改进多双边贷款项目债务风险管理工

作。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加强债务风险审核，在申报、列

入规划和谈判前等多个关键环节对多双边贷款项目开

展财务债务风险动态评估，分析项目资金配套能力及偿

债能力，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二）开展多双边贷款项目调研。了解项目债务情

况及未来使用意愿，研究进一步完善外贷管理、防范债

务风险的思路，加强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贷款管理。

（三）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外贷纳入本级政府债

务限额管理有关规定。要求省级财政部门按时完成本地

区政府外贷计划的编制报送及外贷限额管理工作，财政

部各地监管局予以监督核实。提前下达部分 2025 年度

政府债务外贷额度，保障地方及时对外提款。

（四）做好对外还款及基础数据管理。2024 年，财

政部及时、足额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欧洲

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及联合融资银行还款共计约

59 亿美元，维护我国对外信誉与国家利益。组织开展多

双边贷款债务核对工作会，提升债务信息质量。

（五）做好对内债务清收和政策减免落实。加强对

债务偿还回收情况的日常监管和督促，地方财政连续

7 年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零拖欠”。根据各地还

款情况，按要求及时向地方下达利费减免资金共计约

171.84 万美元，激励地方还款积极性。 

（六）做好各类双多边贷赠款数据的收集、管理和

使用，及时准确向有关部门提供各类数据。包括按月及

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报

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统计表等。

四、优化信息系统，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一）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全

生命周期管理暂行办法》，优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

府贷款赠款管理系统功能，加强多双边贷赠款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二）围绕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

系统组织培训，帮助地方财政部门及项目单位熟练掌握

系统操作、运用，助力提升多双边贷赠款管理信息化水平。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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